
近日，青岛一面涂鸦墙引
起了舆论关注。在流亭立交桥
青银高速黑龙江北路出口的
位置，有一面几百米长的涂
鸦墙。涂鸦图案由本地的几
名 涂 鸦 爱 好 者 自 发 绘 制 而
成。有些人认为涂鸦是城市

“牛皮癣”，应当清理，也有些
人认为涂鸦无伤大雅。众说
纷纭时，管理者如何对待这
道墙颇堪玩味。

据说立交桥管理处工作
人员曾经制止过涂鸦者，但
是后来发现涂鸦内容也不涉
及商业信息和违法内容，便
不再干涉。这种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的行为，并没有给涂
鸦墙的去留确定答案。因为
根据《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在建筑物、构
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和树木上
张贴、刻画、涂写的，应当经
有关部门批准，按照规定时
间、地点、规格进行实施。严
格说来，市民的自发涂鸦依
然是违法行为，有关部门随
时都可以叫停。

管理者之所以高抬贵手，
很重要的原因大概是看到了
涂鸦者难以遏制的表达需求，
以及涂鸦所体现出的城市文
化多元化趋势。涂鸦墙上那些
浓墨重彩的字母和夸张前卫
的人物造型，确实给这个沿海
开放城市增添了更多的现代
气息和年轻活力。留下一面涂
鸦墙，给年轻人提供一个展示
自我的空间，让城市文化更加

丰富多彩，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要想让年轻人的涂

鸦成为城市文化中的积极力
量，而不是灰色潮流，还需要
管理者以创新思维使涂鸦合
法化。长期以来，很多城市对
公共空间的管理都停留在管
制思维上，无论是背街小巷，
还是城市广场，几乎所有的墙
都不是真正属于市民的。为了
看上去更整洁，城市的各个区
域都悬挂或张贴着尺寸、色调
和内容高度接近的宣传品。虽
然很多城市都把这样的墙称
之为自己的“文化墙”，但是这
些官方制作的格式化的内容
远远不能表现当地文化的丰
富层次。

一个城市既要让主流文

化和雅文化上墙，也要给民间
的文化留出一定的空间，让市
民能够畅快地写写画画，充满
个性的涂鸦墙其实更能彰显
市民的审美取向和城市文化
特色。因为涂鸦文化在刚传
入 国 内 时 有 不 少 颓 废 的 内
容，一些城市从开始就采取
了围堵的管理方式。其实，涂
鸦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年轻
人完全可以借助这个现代的
手 法 去 表 达 积 极 的 人 生 态
度。在为立交桥管理者的包
容点赞的同时，更希望城市
管理者施展大手笔，把更多
的墙交给市民涂鸦，让他们
主动地书写自己的社区文化
和市民文化，实现文化墙上

“百花齐放”。

善待涂鸦墙，让文化墙“百花齐放”

一个城市既要让主流文化
和雅文化上墙，也要给民间的
文化留出一定的空间。在为立
交桥管理者的包容点赞的同
时，更希望城市管理者施展大
手笔，把更多的墙交给市民涂
鸦，让他们主动地书写自己的
社区文化和市民文化，实现文
化墙上“百花齐放”。

“厕所革命”不要遗漏机关单位

□毛建国

脏、乱、臭味大，是人们对
平房区公厕的普遍印象。近
日，北京市城管委公布“实施
公厕革命提升服务品质工作
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到将
对平房公厕进行改造。与此同
时，还将推动餐饮行业厕所对
外开放。到“十三五”末，北京
将以固定式、附建式公厕为
主，社会单位公厕对外开放为
辅，移动公厕拾遗补缺，解决
公厕紧张问题。（11月30日新
华网）

提到“厕所革命”，人们很
容易想到农村，想到大量农户
家中使用的旱厕。确实，农村
是“厕所革命”的重点，旱厕改
水厕是大势所趋，但要看到，

“厕所革命”不仅是农村的事，
也不仅是“关起门来的事”。在
城市，特别是对公厕来说，同
样存在“厕所革命”的必要。

前几年，媒体曾经广泛讨

论过城市“如厕难”。现在对这
个话题的关注度小了，这只能
说明舆论关注点转移了，并不
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在很多城
市，走在大街上，在内急时想
找到一个厕所，并不是一件容
易事。应该说，这些年来城市
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视
的，很多城市都新建和改建了
不少厕所，还有不少城市推动
机关单位厕所对外开放，得到
了“满满的点赞”。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其实质就是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新诉求。这段时间，“厕所革
命”受到热议，其关键就在于
人 们 从 中 看 到 了“ 为 什 么
人”这个根本问题。对于政
府来说，民生成绩单应当是
立体和具体的，解决就业难
是民生，解决“如厕难”也是
民生。解决“如厕难”，增加
投入是必要的，推动机关单
位厕所对外开放也是必要的，
推动更多社会单位公厕对外
开放也是必要的。

2013年，曾有媒体就公共

场所如厕问题进行调查，结果
显示，70%以上受访者更爱选
择快餐店，而对于已实行开放
内厕的政府机关，则没多少人
愿意去。机关厕所开放遇冷，
当然值得机关部门反思，但从
中也可以看到开放社会厕所的
巨大空间。可以想象，如果社会
单位厕所能够对外开放，甚至
都不需要政府新建多少厕所，
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如厕难”。

当然，开放社会单位厕所
有自己的困境。一些单位可能
会担心：会不会不安全，会不
会影响单位职工的工作和利
益，会不会增加支出……单纯
站在道德的高地指责这种心
态，并没有多少意义，更重要
的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通
过努力创造条件去纾解这种
心态。在开放厕所上，也可以
来个“三步走”，第一步是明确
机关事业单位和有国资背景
的单位率先开放，第二步是推
动餐饮行业等服务单位跟着
开放，第三步才是推动全社会
蔚然成风。

目前的重点，应该是在第

二步，也就是推动餐饮行业
等服务单位厕所对外开放。
餐饮行业是口碑行业，是靠
口碑存活的，有没有口碑，有
什么样的口碑，直接决定着
餐饮单位的生命。在现实中，
很多餐饮单位围绕提升消费
满意度做了大量工作，对外
开放厕所何尝不是一个“加
分”项目？如果政府部门深入
餐饮单位做好工作，并且给
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很可能顺利地推开餐饮单位
厕所的大门。

“厕所革命”的关键在于
民生，开放厕所正是为了民
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厕
所也是“厕所革命”应有之
义。针对公厕紧张问题，北京
已经提出了“一主一辅一补”
的思路，“辅”主要就是社会
单位公厕对外开放。共享单
车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在
解决民生问题上，创新思路
有时也是一种真金白银。推
动更多单位厕所开放，弥补
公共供给不足，这应该是一
个方向。

葛一家之言

轻微醉驾“免刑”，体现法律宽严相济

不是骗子高明

是“卧底局长”太少

53岁的山西朔州市工商
局副局长郝如翔一头白发，
这一年来，他多次出入当地
各个保健品营销现场，“卧
底”调查取证，成功端掉涉案
团伙近 1 0 个。郝如翔的“卧
底”并不复杂，就是暂时抹掉
身上的职业痕迹，把自己混
杂在成百上千的老头老太中
间就行了。然后就是揭露骗
局，驱散人群，普及常识。

当很多“有关部门”官员
坐在办公室表示银发骗局“很
不好办”的时候，郝如翔已经
把证据取回来了。打击专坑老
人的营销乱象，真有那么困难
吗？究竟是不可为还是不为？
很多时候，骗子的伎俩并不高
明，也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遗憾的是，恰恰因为外部监管

“想得太多了”，反而失去了行
动的勇气和能力。

这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
展，各类机构部门越来越膨
胀，人员也越来越多，而人多
了，相互之间的请示汇报也成
了主要的工作方式，很多人都
喜欢浮在上面，喊喊话、传传
话，而不愿意沉下去，去基层
了解真实的社情民意。由此也
造成很多隔膜与盲目，不仅有
些政策缺乏操作性与针对性，
甚至连基本的民间冷暖也淡
漠得很。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权威数据显示，“十二五”
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
进一步加速。2013年以后，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每年以1000万
的速度增加。到2016年，老年人
口已经达到2 . 31亿。国家老龄
委发布预测报告显示：中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26年将达
到3亿。如何帮助这些老年人口
看护好他们的口袋，不仅考验
子女，也对整个社会的治理提
出了一个严峻的命题。

近年来，政府、社会不断
推出新的养老模式与概念。但
无论如何，在构建起正常的养
老秩序、老年市场秩序之前，
政府的监管责任不能弃守。像
郝如翔这样的“卧底局长”多
了，则银发骗局就会少些。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
者胡印斌）

□魏文彪

浙江温州男子醉驾并与
他人发生碰撞，在符合不起诉
条件下，他自愿完成30小时社
会服务，最终拿到了检方的

“不起诉决定书”。记者了解
到，让符合不起诉条件的犯罪
嫌疑人参加公益服务，对其帮
教，从而实现以购买公益服务
的方式落实醉驾不起诉，这在
国内尚属首例。（11月30日《新
京报》）

醉酒驾驶给他人安全造
成巨大的威胁，很容易导致他
人身体健康受损，甚至令他人
生命遭受损伤。正因为如此，
我国出台了“醉驾入刑”法律
规定。显而易见的是，对于那
些情节与后果严重的醉驾行
为，唯有坚决对犯罪嫌疑人予

以刑事处罚，令其付出沉重的
代价，才会有利于警示更多的
驾驶人自觉摒弃醉驾行为，最
大程度地减少因醉驾引发的
交通事故发生，令民众生命与
财产安全获得坚实的保障。

不过，如果对于醉驾行
为，无论情节与后果是否严
重，都一律判处徒刑，将会令
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的醉驾人员，不但不能正常工
作或经营，遭受与家人分离之
苦，公职人员还会被开除公
职，刑满释放后还会因为曾经
坐过牢，而给其找工作回归社
会带来难度，令其付出的代价
大于其行为的实际危害。正因
为如此，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
院制定出台的《关于常见犯罪
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
中规定，“对于醉酒驾驶机动
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
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
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

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即有
利于避免情节显著轻微危害
不大的醉驾人员所付出的代
价大于其行为的实际危害。

而正如一个硬币存在两
个面一样，对于那些情节显
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人
员，如果仅仅简单免予定罪
处罚，则又不利于其更好地
反省自身的行为，从而对其
起到有力的警示与教育作
用。而像浙江温州这名醉驾
人员这样，虽然在符合不起
诉条件下被免予起诉，但要
自愿完成30个小时的社会服
务。这种令性质不是很恶劣
的轻微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
服务的方式，可以让其认识
到自己行为的危害和错误，
同时又通过让其承担社会责
任，实现惩罚目的。

让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符合不起诉条件的犯罪嫌
疑人参加社会服务，通过此种

方式对其进行帮教，体现出法
律的人性化，也是对于宽严相
济法律原则的贯彻。在一个社
会当中，对那些情节与后果严
重的犯罪行为，依法予以严厉
打击，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稳
定的必要举措，但是，并不是
无论情节与后果是否严重都
一律予以重罚，刑罚也并不是
越严厉越有利于社会治安稳
定。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
干意见》中指出的，贯彻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根据犯罪的
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
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
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
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
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
立面，才会真正有利于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的长治
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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